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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平審判原則探討我國國民 
參審制終局評議秘密原則 

༁Ԉᝉ *  

摘 要 
施行ഗቷ制多年的छ國，ୋ有國民將ݢຜ帶入ቷ判之情形，此意

ຜ，在國民法ۢ制度ၼ作下，國民有ݢ๿當社會對於特定ఊ群存有ڨ

可能將ݢຜ帶入法庭。反觀我國，當我ঈ將一ٲ社會議題的討論作為

觀察對象，亦得ᑛ見ݢຜ的存在，依ඉछ國的經ᡛ，ݢຜ將可能在國

民法ۢ制度施行後進入ቷ判，因此國民法ۢ制度是否ٗ以應對，進而

維護公平ቷ判，對於即將實行國民法ۢ制的我國，Ν需要被探討之議

題。本文認為：ᖃ使我國制度上有「職ཾ法ۢ決定是否適合進行國民

參與ቷ判」、「ᒵ任แ序」、「ೱऎቷ判แ序的解任規定」、「職ཾ

法ۢᅿ࿜」、「國民法ۢ間相互ᅿ࿜」等應對ᐠ制，帶有ݢຜ的國民

法ۢ仍有進入到ತ׋評議แ序的可能，進而產生「評議ફ஝原則是否

可能ᗴᙠݢຜ存在，導致公平ቷ判受侵害？」之提問，具體來說，此

౞涉到ફ஝原則之相關利益與公平ቷ判間利益權衡之難題。本文最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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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予當事人現場ಯ᠙變聲處理後之評議，並፭予當事人異議

權」、「ತ׋評議筆ᓃ」等௩施，並認為若不採納，仍可參考छ國法

「ഗቷღ指Ұ」（jury instruction），促進國民法ۢ相互ᅿ࿜之ᐠ能，

期能在前ත利益間取得平衡。 

關鍵詞：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公平審判原則、終局評議、評議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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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 

在多元㕷群並⬀的伶國，如何⯷除對不同㕷群的成見向來是重

要的婚題。類似的問題在伶國聯恎第九ⶉ徜上訴法院Henley案1中，

昒審員便曾出現「湹人都應該被䴆死」、「湹人都是有罪的」的言

論；在⒍ΐ比亞ⶆ上訴法院Kittle案2中，一位非塼⤛昒審員在昒審團

解散之後，寫信予法官，向其表明有昒審員認為，只要是湹人，無

論如何都是有罪的。伶國的案例讓我們警奢到，當社會⬀在著對於

特定㕷群的㬏視，於國民法官制度施行下，參與審判的人民很有可

能將帶有偏見的觀念帶入法庭3。 

                                                      
1  U.S. Court of Appeals case: United States v. Henley, 238 F.3d 1111, 1113-14 (9th 

Cir. 2001). 
2  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t of Appeals: Kittle v. United States, 65 A.3d 1144, 1147-

48 (2013). 
3  必須要說明的是，「心存୑見」一事似н不僅在國民法ۢ身上發生，職ཾ法ۢ

亦可能有所୑見，但相ၶ於國民法ۢ，職ཾ法ۢ所受的法學ଋጛ，ᡱ我ঈ可以

合理地相߬其有能力ᗗջ୑見影響案件的判斷，在此前提之下，我ঈ對於身為

શ人的國民法ۢ自然就存有ၶ大的疑慮。是故，本文在此認ޣ下，將討論對象

聚焦在心ᛄ୑見的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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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施行國民參審制的臺灣，同樣有不同㕷群並⬀於此，在過

去一些議題的討論中，我們也不難從一些言論，䩢見社會對特定㕷

群的偏見4。而這些帶有㬏視意␛的想法，依⽒伶國的經驗，有可能

在往後國民參審的審判中出現，進而影響判決的公正性，因此，要

如何應對㬏視的出現便是一個需要被探討的議題。 

當我們意識到心㆟偏見的國民法官有可能會出現在法庭中，接

下來的問題是，立法者是否有設下對應機制，針對「不公正的國民

法官進入審判」一事加以預防？首先，我國有國民法官的選任程

序，若此時有㬏視性言論的出現，即得不予選任5。因此，㬏視性言

論若在此程序出現多⋲能立即應對。但問題在於，我們難以期待單

以選任程序的娊問便將所有可能的偏見排除，帶有偏見的國民法官

仍有進入後續審判的可能，而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依⽒審判程序的傰絡，我們發現國民法官在兩種情境下有發表

                                                      
4  以外ᝲ移ώ為例，߯有ൢ導ᙤ採೤තҰ他ঈ७ᖝ到的ݢຜ。施ཱུ۠，ݢຜ無所

不在移ώ異໐ٚሖో，中央社，2018年7月11日，https://www.cna.com.tw/ 
topic/newsworld/114/201807110002.aspx（最後瀏覽日：2022年1月22日）。政

ຜ性政策出現。參見৘ԇ，以٩࣫ݢ在政策實行上，亦有ୢ分外഼及本഼的ۺ

為名的「移ώ࿱ٗ令」，不只違法更有ݢຜ༼疑，關鍵評論ᆩ൬體集ღ，2021
年6月11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215（最後瀏覽日：2022年
1月22日）。針對新移民，亦有本於文化、ᇭِ不合而ܣ致ݢຜ的現象。參見

ؕ࿊，ዤ過受ॆ、異樣ಁӎ 新移民ۘې攜手力ތ平權，ሉ見雜誌，2019年6
月， https://event.gvm.com.tw/201906_migrant-worker/08.html（最後瀏覽日：

2022年1月22日）。針對原՞民，亦有ൢ導探討人民對原民໽ନ的負७ӟ象，

參見Savungaz Valincinan，原՞民ఊନ文化？，原ຜ界，2020年4月23日，

https://insight.ipcf.org.tw/article/255（最後瀏覽日：2022年1月22日）；另在Ѐ

學制度中的加分議題下，原民亦ܣ來他人的負७看待，參見李ۣ⪒，加分保送

成心᡹᷽ᚇ？Terry花近30年，൶回原民身分認同，ൢ導者，2019年5月6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urban-indigenous-peoples-identity （最後瀏覽日：

2022年1月22日）。 
5  參ྱ國民法ۢ法第15條第9෡、第2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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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機會，分別是國民法官法第73條訊問的權利，及終局評議程

序。就前者而言，國民法官係於公開法庭行使訊問權，縱使㬏視言

論出現，仍得將其解任6；但若㬏視言論出現在䦀⭮進行的評議，便

產生難以發現問題的疑慮，在此情形下，即必須探討㬏視言論的出

現會造成何種影響，是否對被告權利有所侵害，若肯認之，評議程

序的䦀⭮原則此時是否應予以徨讓？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將先行探討㬏視對於公平審判原則

之影響，進一步檢視我國在現行制度下，是否有相對應之機制，而

其不足之處為何。認知到我國制度之不足後，本文將於第參部分建

構評議䦀⭮所欲維護之利益以及相關爭議，並以此作為基礎，確立

較適於我國制度之立場，進而在第倮部分探究可能的解決方案，希

望能在兼顧各方利益之前提下，回應「當㬏視出現於評議程序」如

何應對之難題。 

貳、國民法ۢ制度對於公平ቷ判之ጂ保 

一、公平ቷ判原則 

所謂公平審判原則，係指法官必須㈖演中立第三人的角刚，在

無偏枿任一方的前提下裁判7，具我國內國法效力之公政公約的公平

審判條款，亦明文揭示此項要求8。而在判斷法官是否中立時，除了

從法官之任期、升遷等外在超然中立的規定觀察，也須確保其內在

的超然中立，即法官必須以中立的態度面對案件，避免自己受到偏

                                                      
6  參ྱ國民法ۢ法第15條第9෡、第35條第1項第1෡。 
7  林鈺雄，刑事訴೪法上冊，9版，頁101（2019年）。 
8  Art. 14 I IC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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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社會廧論等因素影響9。具體判斷上，前者較容易從客觀規範、

行為、情狀等審查得知，但就後者而言，除了難以探知外，若過於

嚴格審查，將可能危及法官外在超然中立要求10。 

此原則在國民法官制度的適用上，則為國民法官法第9條第1
項、第2項所建構，參考該條文之立法理由：「國民法官於其職務終

了前自應比照法官，保障其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更得確定國民法官亦受公平審判原則之要求。而針對終局評議程

序，相關條文之立法理由同樣揭示國民法官應為公平審判原則所要

求11。 

最後，關於公平審判原則所牽涉到的相關利益，首要者乃人民

對司法之信賴，此外，若從被告權利的觀點切入，會發現此原則同

時與被告的權利有所牽涉。按憲法第16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的權 

利12。換言之，倘法官無法滿足公平審判原則的要求，將侵害被告此

一憲法上的權利。 

                                                      
9  дӐᝉ，刑事訴೪法（上），5版，頁42（2020年）。 
10  同前註，頁42。 
11  國民法ۢ法第82條立法理由之࿽ᓃ：「為期ತ׋評議進行໷利，以利國民法ۢ

與法ۢ均得以ш分、適切陳述其意見，ቷ判ߝ於評議時應ᔘ切說明本案事實與

法律之ތ點，整理各項證ᐃ之調ࢥ結果，Ꮡ可能ᚄ఼國民法ۢ之疑問；同時應

給予國民法ۢ與法ۢ自主陳述意見及ш分討論之ᐠ會，使國民法ۢ得立於與法

ۢ對等立場對ၗ，並ᙤ由ш實иઍ誠的評議過แ，共同檢ຜ案件中所有重要ތ

點及證ᐃ。此外，審判長亦應致力確保國民法官於評議時善盡其依法公平誠實及

獨立判斷之職責，以維護公正審判之基本原則。」 
12  參ྱ釋字第418號、第442號、第466號、第512號解釋文：「憲法第̈六條保ራ

人民有訴೪之權，ԟ在ጂ保人民有依法定แ序提起訴೪及受公平ቷ判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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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ݢຜ對公平ቷ判的影響 

所謂㬏視，意␛著對於特定㕷群有著不合理的差別待忯13，具體

態樣則如前言所提及的Henley案中，有昒審員⭋稱「湹人都是有罪

的」的言論。由此可見，當國民法官對於被告有所㬏視，不論基於

什麼原因，將對被告有著對其不利的預設，而有論者指出，當我們

對某人有預設的想法，我們將排除或者⇣意忽略與該論點相衝突的

證據，相反地，我們將一␛地㈦尋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14。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更具體化㬏視對於公平審判原則的影響。

味在判斷證據的證明力時，㬏視將影響國民法官對證據的衡量，使

其下意識地認為支持其預設的證據是重要的，進而對被告為不利的

解釋，換言之，㬏視可能使國民法官無法中立地衡量證據。在此認

知下，我們得以推論㬏視某程度上使國民法官偏離公正審判原則之

要求。此外，倘㬏視性言論出現在評議程序，在國民法官的意見交

流下，該㬏視亦可能影響其他國民法官的心證，進而影響判決的公

正性，而有加以防範之必要。 

最後，在具體化㬏視對公平審判原則的影響後，即得進一步地

細䶣化「有㬏視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之問題。申言之，此問題之

態樣並非單一，舉凡「帶有㬏視之國民法官人數」、「該㬏視是否

                                                      
13  何ఴო，࿅ڐ反ݢຜ法與我國現行法制之Шၶ研究，臺北大學法律學ف研究

所，頁4（2016年）。 
14  Adam Benforado๿，൝ო寧ឍ，不公平的ቷ判，頁46（2016年）。本書作者亦

以具體事例來說明此觀點，其中߯提到，有一實ᡛ係給予專家ঈDNA樣本，

並֙訴他ঈ此DNA係來自於一強ู案，и該案被֙已認罪ڞ商，一如Ⴑ期

地，專家ঈࣱ證實該DNA與被֙相符，然而研究者將同一樣本給予其他專

家，這次未֙訴他ঈDNA的來源，而在̈Μ位專家中，僅有一個專家認為

DNA與被֙相符，由此可見第一ಢ的專家ঈ，因為對DNA的來源有所Ⴑ設，

進而被該Ⴑ設影響其對DNA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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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㶙吪固，以致於無法藉職業法官討論以避免審判受到影響」、

「該帶有㬏視之國民法官是否與他國民法官有所交流，導致其他國

民法官受其影響」等情狀，將使此問題對於公平審判原則之侵害程

度有所差異。綜合上述，本文將於下一部分檢視我國現行制度是否

針對「有㬏視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之問題，做出相對應之回應。 

(二)國民法ۢ制度之應對 

在認知到㬏視對於公平審判原則可能造成的影響，這部分將檢

視國民法官制度，針對此問題是否有所預防。首要者，依國民法官

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事實足認行

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

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亦即由法院就公

平審判之維護把關。惟本文認為此機制較無法適切地解決「有㬏視

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之問題，味從立法者針對維護公平審判所設

立之機制觀察，可䩢見此機制之適用範圍，進而認定其無法完全地

防範有㬏視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具體而言，依同條第2項之立法，

此機制之適用時點可能於選任程序結束後15，惟此時立法者復以國民

法官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作為維護公平審判原則之機制16。於此可見

立法者將二適用效果不同的機制置於同一時點17，故可合理地推論，

                                                      
：國民法ۢ法第6條第2項之文義：「國民法ۢ法庭ಢ成後」、及其立法理由ࡸ  15

「ά法院已經進行ᒵ任แ序ׇ౳而ಢ成國民法ۢ法庭後，因國民法ۢ、備位國

民法ۢཾ已經依法ᒵ任產生，並執行參與ቷ判職務，為൵重國民法ۢ、備位國

民法ۢ之意᜹，法院於第一項ຘ定前自應᠙取國民法ۢ、備位國民法ۢ之意

見，ࣗॏ定第二項規定。」即可得出「國民法ۢ法第6條第2項之適用時點可能

於ᒵ任แ序後」之結論。 
16  

 ᇐ有ݢຜ之國民法ۢ應該當國民法ۢ法第15條第9෡，而得以同法第35條第1෡
予以解任。 

17  ᇐ國民法ۢ法第6條第1項第1෡ഃ使本案無國民法ۢ制度之適用，國民法ۢ法

第35條第1項第1෡僅解任「有具體事證ٗ認難期公正執行職務之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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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將來適用上的衝突，此二機制應係分別針對不同情狀予以適

用。再者，此二機制在適用上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國民法官制度是否

續行，又「有㬏視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之問題對公平審判原則之

侵害程度不一已如前述，就此而言，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

針對的問題應較國民法官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針對者嚴重。申言

之，若以維護制度目的之立場出發，當系爭問題得以解任規定解決

之並續行審判，理論上不應徽行否定案件適用國民法官制度。 

總結上述，針對「有㬏視之國民法官進入審判」之問題，其中

對公平審判原則侵害程度較輕微者，制度上係由國民法官法第35條

第1項第1款應對；較嚴重者，則以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解

決。由此得推論：「並非在國民法官有㬏視之情事時，即有國民法

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是故，縱使有職業法官藉由適用國

民法官制度與否來維護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帶有㬏視之國民法

官仍有進入審判的可能。 

緊接著，若系爭案件適用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首先將進行選任

程序，若此時有㬏視性言論的出現，得以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為

由，依同法第27條第1項不予選任，或行使國民法官法第28條之不附

理由㉺卻權，此制度係為選出可以公正行使職權的國民法官18。就此

而言，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理應在此程序中被㉺卻，但在模擬法庭

的經驗中，兩造多藉由訊問㷔試候選國民法官對於本案有罪或無罪

之預設19，進而㊹選對自己立場有利之國民法官20。然此情形將背離

                                                                                                                             
國民法ۢ制度仍續行。 

，۝華，高雄地方法院國民參ቷ案件዁ᔣ法庭觀察隨筆，ѧ法周刊，1889期ߜ  18

頁3（2018年）。 
19  ৘ం強，臺灣ݍࡎ地方法院107年度第一次國民參與刑事ቷ判዁ᔣ法庭觀察心得

──兼評「國民參與刑事ቷ判法草案」，ຘ判時ൢ，75期，頁6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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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本旨，使真正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有未被㉺卻之可能21。更甚

者，若兩造⇢探國民法官心證之手段，係將案件內容安㍺於提問

中，亦有違背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卷證不併送之意旨（參照國民法官

法第43條），使國民法官接妠卷證，而有預斷案情之可能，產生動

搖國民法官公正性之風險22。就此而言，模擬法庭中檢彗「⇢探心

證」的現象，除削弱選任程序排除有㬏視國民法官之機能，更可能

另∝造「不公正之國民法官」。 

此外，針對不附理由㉺卻權，有論者主張於具強䁰性別意識刚

⼑之案件（如：家暴案件）或與種㕷牽涉之案件中（如：被告為原

住民），應┬用此權利，使國民法官於性別、種㕷之組成趨近公  
平23。惟本文認為此作法係將㉺卻的䶋由建立在種㕷、性別的基礎

上，而非該國民法官可能有偏見情事，亦生偏離選任程序制度本旨

問題24。 

                                                                                                                             
۝華，國民參與刑事ቷ判዁ᔣ法庭之觀察與評析──兼論定型化指令、行為ߜ  20

ྥ則以及決策ᐙ狀圖的使用，Һ大法學評論，7期，頁28（2020年）。 
21  д正ო，參與刑事ቷ判的人民ᒵ任之問題與觀察，檢察新論，22期，頁131

（2017年）。 
22  ᄑ先ס，論國民法ۢᒵ任แ序中之「ږ探心證」及相類似問題，ຘ判時ൢ，

116期，頁98-99（2022年）。 
23  ᎒ӡ雄、林ᑽ޿，國民參與ቷ判ᒵ任แ序ၚ問之觀察與檢討，ຘ判時ൢ，75

期，頁100-101（2018年）。 
24   得၄ш者，有論者認為得參考छ國實務之作法因應此問題。在Batson v. 

Kentucky一案中，छ國ᖒ٤最高法院認為঑檢察ۢభ行使不附理由ࠓܢ權

（peremptory challenges），被֙得先說明其為一可ᜋ別的種ఊ，и檢察ۢభ

該ࠓܢ之ഗቷ員與被֙為同一種ఊ，並舉證說明檢察ۢ係出於種ఊ因શۖࠓܢ

ഗቷ員。ᅭ後檢察ۢ即必須說明，其ࠓܢ該ഗቷ員並非僅出於種ఊ因શ或其個

人ޢឈ，最後Һ由法院判斷。就此而ِ，應得使不附理由ࠓܢ權ၶ有效地排除

ຜ，෵ጥ其在實務ၼ作上的可能疑慮。惟本文認為ᖃ使採取此作法，亦難ᗗݢ

ջ下段所論及「國民法ۢ可能ᗴᙠ內心ད法」的情狀，඲ِ之，此ᐠ制僅得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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㛓者，亦有論者指出，選任程序實質意義上是有限的，味兩造

難以藉由幾個問題，判斷出國民法官的立場25。就候選國民法官而

言，當其為了䌚選為國民法官，亦有晙啷內心真實想法，回央「標

準䫼案」之可能26。事實上，從施行昒審團制度已久的伶國，亦可䩢

見類似現象，以伶國䲸約南區聯恎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v. Maxwell
案為例，該案被告Ghislaine Maxwell被指控參與引婀、販岋未成年少

年行性嗸待27，有昒審員於審判後，在媒體採姒中道出其有性嗸待之

被 害 經 驗 ， 並 於 評 議 中 分 享 此 經 驗 ， 希 望 藉 此 幫 助 昒 審 團 評 斷

Maxwell的行為，惟本案之公正性即因此受到質疑，與此部分討論有

關連者，係於本案預先審查程序（voir dire，即類似於我國的選任程

序）中，該昒審員針對問卷中「ぐ或ぐ的朋友、家人是否曾為性犯

罪之被害人」之提問予以否定，並順利通過審查程序進入後續審  
判28。總而言之，不論是上述何種情形，䘮可能使帶有㬏視的國民法

官，於選任程序未受㉺卻，並進入到後續審判，進而影響判決公正性。 

                                                                                                                             
可能地排除ݢຜ，但ತ究無法全然地ጂ保有ݢຜ的國民法ۢ不會成為ᅓᆩ之

ധ。U.S. Supreme Court case: Batson v. Kentucky, 476 U.S. 79, 96-98 (1986). 更
詳細討論見۝ߜ華，國民法ۢᒵ任แ序之ᐇ作方法──以छ國ഗቷ制為অᜢ，

Һ大法學評論，10期，頁107-112（2022年）。 
 。۝華，同註20，頁28ߜ  25
26  ᎒ӡ雄，國民參與ቷ判ᒵ任แ序ၚ問之檢討，人權會訊，130期，頁39（2018

年）。 
27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ase: United 

States v. Maxwell, 20-CR-330 (AJN), 2 (April 29, 2022). 
2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ase: United 

States v. Maxwell, 20-CR-330 (AJN), 10-12 (February 24, 2022). 另參相關ൢ導：

Ghislaine Maxwell seeks retrial in sex abuse case, https://www.bbc.com/news/ 
world-us-canada-60064474 (last visited Mar. 11, 2022); Seth Stevenson, The Juror 
Who May Have Blown up the Ghislaine Maxwell Case Returns to Court to Explain 
Himself,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2/03/ghislaine-maxwell-trial-juror- 
hearing-jeffrey-epstein.html (last visited Mar.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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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開討論，倘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進入到後續審判，自國

民法官法針對國民法官陳述之權利義務觀察，可合理推㷔相較於公

開審判程序，㬏視性言論較有可能在評議程序中出現。味在審判程

序中，國民法官在兩種情境下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分別是國民法官

法第73條訊問的權利，及終局評議程序。就前者而言，並不是所有

的國民法官都會積極地行使第73條這項權利，但在終局評議程序

中，依國民法官法第82條第6項、第7項，國民法官有發表意見的義

務，在此差異下，可以想見㬏視性言論較有可能在評議程序出現。

就此可能的情形，制度上則有三機制應對。第一乃職業法官對於㬏

視言論之糾正，味有別於劙伶法下昒審制運作29，我國在採取參審制

的傰絡下，審判程序係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進行，且依國民

法官法第82條第3項，職業法官有義務排除國民法官之㬏視對於評議

程序的影響。再者，國民法官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設有屓䨧審判程

序之解任規定，使職業法官得以此為據，藉由解任機制排除有㬏視

的國民法官對評議的影響。㛓者，即在我國國民法官制度評議程序

採合議制的前提下，除前揭職業法官對於㬏視之制止，國民法官間

亦有相互䚋䜋之可能。 

在此傰絡下，本文認為討論重點應置於「㬏視性言論於終局評

議程序中出現」的情況，味在國民法官於公開審判程序中發表㬏視

言論時，當事人自得依國民法官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向法院聲請

解任該國民法官。惟在「㬏視性言論於終局評議程序中出現」之情

                                                      
29  即原則上由ഗቷღ進行ቷ判，例外以相關ᐠ制，應對ഗቷ員未接受法律ଋጛ之

性質，如：職ཾ法ۢᙤ證ᐃ排除法則的ᐇ作，෇ഗቷღᑢᒵ證ᐃ。或於一造當

事人已證立本案事實時，職ཾ法ۢ得介入作成判決或指Ұഗቷღ判決。或於ഗ

ቷღ判決結果嚴重違背經ᡛ法則時，職ཾ法ۢ得予以排除並為相反判決。詳細

討論見༁國ܿ，छ國ഗቷ制度之規範與實證，月旦法學雜誌，194期，頁77-79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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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該程序的䦀⭮原則，將使當事人無從得知㬏視性言論的情狀，

進而無法依上開規定聲請解任帶有㬏視之國民法官。 

討論至此，可見制度上僅職業法官、國民法官得以應對「㬏視

性言論於終局評議程序中出現」之情形。就職業法官而論，本文基

於以下理由，認其應無法全然地避免國民法官之㬏視影響評議程序

之公正性。首先，我們無法完全排除職業法官亦可能帶有㬏視，若

此情況發生，即得合理㆟疑該職業法官無法排除前揭可能的㬏視情

狀。再者，倘職業法官意識到㬏視的出現，下一階段將進行手段選

㑯 ， 即 「 制 止 有 㬏 視 之 國 民 法 官 」 或 「 將 有 㬏 視 之 國 民 法 官 解

任」，此應牽涉「審判公正性維護」與「審判效率」之權衡，味將

有㬏視之國民法官解任後，若由備位法官之怆補，程序運作上應仍

須確保該備位法官對於案情有相當的理解程度；若已無備位法官得

以怆補，依國民法官法第37條第2項、第80條，仍需更新審判，無論

何種情形，或多或少䘮對於審判效率利益有所減損。基此，職業法

官即可能為維護審判效率，選㑯僅制止該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30。惟

本文認為此時可能埵生的疑慮在於，單純僅以討論、制止的方式可

能無法確實地排除㬏視對公正性的可能危害，味帶有㬏視的國民法

官往後仍可能依⽒自己既有的偏見投票。又或者職業法官亦可能低

Ộ㬏視言論對評議公正性之威脅，味在職業法官、國民法官間積極

                                                      
30  

 得၄ш者，ቷ判效౥對國民法ۢแ序應具一定重要性，ᇐ有論者認為集中ቷ理

Ν國民法ۢแ序重要原則之一，此係為ᗗջ造成國民法ۢ過重負擔。相關規定

中，亦可見此原則之展現，如：國民法ۢ法第5條第4項，為有排除刑事訴೪法

適用之規定，立法理由說明此係為維護集中、೿續ቷ理目標，и為ᗗջ對國民

法ۢ᚞外造成過重負擔。另國民法ۢ法第45條、第47條、第52條、第62條、第

64條、第68條等亦在ଡ求「ތ點集中、證ᐃ集中」及集中ቷ理目的。ά國民法ۢ

法第88條，對於職ཾ法ۢ為有罪判決書義務之෵輕，亦為ဣ實集中ቷ理。文家

ঁ，二ቷ在國民法ۢ制之角Փ（上），ѧ法周刊，2033期，頁2-3（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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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討論的評議程序中，㬏視言論的出現亦可能影響其他法官的心

證。 

再者，國民法官之相互䚋䜋亦未必得完全避免國民法官之㬏視

影響評議程序。除前揭「職業法官本身可能帶有㬏視」此一可能亦

發生於國民法官的情形，實際運作可能的情況是，國民法官未必知

㙱其有指控㬏視情狀的權利，縱使知悉，亦未必所有國民法官䘮會

主動告知職業法官，且縱使為之，職業法官亦未必選㑯動用解任規

定已如前述。綜上，縱使程序中有職業法官、國民法官得以應對

「㬏視性言論於終局評議程序中出現」情狀，程序的公正性仍有受

動搖的可能。因此，可能的疑慮在於，國民法官之㬏視已使其背離

公平審判原則，進而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惟此情形不為外

界所知悉，且同在程序中的職業法官、國民法官亦可能未察奢，或

未能完全排除㬏視對於其他職業法官、國民法官的影響。於此認知

下，我們應該➭守䦀⭮原則及其所欲維護的利益，抑或為了維護公

平審判原則、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而認為䦀⭮原則應有所徨讓，

即為本文後續聚焦的議題。 

參、評議ફ஝原則探討 

一、評議ફ஝原則之制度目的 

在建構評議䦀⭮原則之目的之前，本文先行簡介終局評議程序

之內涵。依國民法官法第81條至第85條，所謂終局評議程序係於彗

論終結後，由職業法官、國民法官就本案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

用、科刑等項目討論，並進行表決。若從各條文規範目的觀察，不

難探知立法者藉由各種機制，盡可能促進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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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31，此係為使程序的進行得符合評議制度本旨，即「引進人民觀

點，提供法官新的視角，並藉由意見交換，避免法官過度依賴主觀

而導致判斷偏誤的風險32」。再者，充分討論後的評議結果，容納了

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的意見，基此形成的評議結果及判決，亦有反

應國民法官之正當法律感情之效。而本文之討論重心──䦀⭮原

則，於此㈖演的角刚在使上開程序受保⭮，以下便分析䦀⭮原則之

䶋由及其欲維護之利益。 

關於評議䦀⭮原則制度的設計，我國係參考日本裁判員法而制

定33，而該法之所以採取䦀⭮原則，主要目的在於，保障國民法官在

評議中得自由陳述意見，使判決的做成得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確保

審判的公正性、以及人民對判決的信賴性34。味國民法官備受質疑

者，即在其是否得處於中立的角度，客觀地判斷事實，為了對此有

所回應，䦀⭮原則便在阻絕外界因素影響審判，為國民法官的公正

性建構保護機制35。同樣採取評議䦀⭮原則的伶國亦有類似的看法，

                                                      
31  例如：表決ߞᘤ的設計，使職ཾ法ۢ、國民法ۢ各自無法以人數ᓺ勢ඡ控評議

結果，意在促進其說݈܄此޻認各自的觀點；另外，依國民法ۢ法第85條之立

法理由，ફ஝原則係在ጂ保國民法ۢ得在不受外界干擾的狀態下自由表意，亦

有促進實質評議的意ڨ。張җ׉，研ᔣЕ進刑事國民參ቷ制度之ૢ議——以日

本ຘ判員制度為অᜢ，台灣法學雜誌，172期，頁11（2011年）。 
之制度設「評議及判決׋ತ」強，正義不該從୑見探൶──論國民法ۢ法ס֔  32

計，法律׭助與社會，6期，頁10-11（2021年）。 
33  參ྱ國民法ۢ法第85條立法理由࿽ᓃ：「評議ફ஝為擔保所有參與評議者於討

論時自由表意不受外界干涉之重要ᐠ制，為使參與評議之國民法ۢ與法ۢ得於

評議時ᄱ所భِ，並維護其人身安全，ࣗ參考日本ຘ判員法第Μ̈條之規

定……。」 
34  ቓ޿մ，國民參與刑事ቷ判制度與ِ論自由之規制──以日本ຘ判員法之「評

議ફ஝」相關規定為考察中心，月旦刑事法評論，9期，頁53（2018年）。 
35  ֔ශ෣，日本ຘ判員制度之研究──兼析我國國民刑事參ቷ之可行性，國會月

刊，7期，頁36（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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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制度目的在於保障國民法官免於媒體、㓿訴之一方騷 

擾36，同時保障國民法官得在評議程序中自由地交換意見，並認為昒

審員在審議時，應如同日常生活般地思考、討論、進而決定37。具體

來說，若將評議中國民法官之論述、投票意向對外界公開，將形成

一獨立之思想審查，進而㈤殺審議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同樣基於

評議自由度的觀點，當國民法官的想法可能與民意有所違背時，䦀

⭮原則將使國民法官得較無顧⽴地提出38。 

同樣在評議程序採取䦀⭮原則的我國，相關內涵具體展現在國

民法官法第85條，該條文明確訂立「個別意見陳述」、「意見分ⶫ

情形」、「評議之經過」為評議䦀⭮原則的範䔯。具體來說，當這

些資訊有被揭露的可能，國民法官在發表意見時，會擔心被外界質

疑，進而使評議中的言論自由受到影響，基於此評議做成的判決，

也會因為國民法官在評議的過程有受到影響的疑慮，使判決的公正

性連帶地受到質疑39，而䦀⭮原則便在防免此種情況發生。易言之，

䦀⭮原則的核心目的，即在確保國民法官能不受干擾，充分自由地

討論，進而公正地評議，以符公正審判之要求，因為ⓗ有在此前提

下，人民才有信賴該判決的可能。 

二、相關ތ議 

在先前的討論中，本文已將議題聚焦在評議䦀⭮原則與公平審

判間的衝突，亦即評議䦀⭮原則於公平審判原則可能被侵蝕的前提

                                                      
36  Alison Markovitz, Jury Secrecy During Deliberations, 110 YALE LAW. J. 1493, 

1506-07 (2001). 
37  U.S. Supreme Court case: Peña-Rodriguez v. Colorado, 137 S. Ct. 855, 874 (2017). 
38  Markovitz, supra note 36, at 1507-08.  
39  ቓ޿մ，同註34，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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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否應徨讓之探討，故在建構䦀⭮原則所欲維護之利益後，此

部將探討評議內容是否公開之爭議。討論方向上，本文將從公開對

象，即是否對「公眾」、「當事人」公開予以界定，就前者而言，

其所牽涉到的爭議即「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內容」；

就後者而言，可連結至「當事人得否針對評議內容上訴」之爭議。 

首先針對「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內容」之爭議，

此涉及伶國與日本制度上的差異。申言之，我國參考的日本裁判員

制度乃其中最嚴格者，其認為裁判員需「終生」守⭮，縱使案件已

終結，制度仍確保評議過程不為外界所知悉40。而此立法設計，應為

權衡「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裁判員之人身安全等法益」後之

結果41，即為保障後者故限制前者。另有論者認為此與日本國情有

關，味日本的終生守⭮義務是建立在該國社會的「」文化」，也就

是日本人認為集團意⽿優先於個人意⽿的現象，具體來說，若有人

違背集團意⽿，將遭受集體無視之㆚罰42，因此就算審理業已終結，

在考量此社會現象可能對裁判員形成的⡻力後，立法者認為仍有確

保評議䦀⭮之必要，避免審理中的裁判員對此有所顧⽴。而終生的

守⭮義務在日本面臨到的批評是，此作法將妨礙裁判員分享審判經

驗，使該經驗得由該裁判員及其他人民共有，如此一來，將無法減

䶑國民在參審時可能產生的疑慮，並促使國民積極參與審判43。另

                                                      
40  林ᑸተ，ᆩ路時ф下的國民法ۢ法，ຘ判時ൢ，109期，頁69-70（2021年）。 
41  ೅؄如，公民參與刑事ቷ判之研究，頁364-366（2019年）。 
42  ቓ޿մ，同註34，頁55-57。 
43  需၄ш說明者，Ԉ஝義務與分ٴቷ判經ᡛ應為兩回事，前者理應不影響後者，

惟依論者觀察，Ԉ஝義務之基ྥ在曾為ຘ判員者ಁ中並不明ጂ，進而被解᠞成

「原則࿱止，例外自由」之結果，如此一來，將使曾為ຘ判員者對於「分ٴቷ

判經ᡛ」一事，因ࣧ於ࣚញԈ஝義務而ࠓ步。四৞ం๿，陳ၼ財ឍ，ຘ判員制

度施行̈年──所帶來的變८及Ϭ後的፞題，月旦法學雜誌，293期，頁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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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有論者指㐀評議䦀⭮原則將形成評議湹䭙，因其將限制國民

之言論自由，使外界無法得知評議過程進而䚋䜋44，換言之，在此批

評觀點的視角下，䦀⭮原則將使評議程序不受外界檢視，成為發現

問題的阻礙。 

相對於日本，伶國為了落實言論自由，除少數ⶆ有規範昒審員

守⭮義務45，在審判後以向大眾公開評議為原則。申言之，基於伶國

憲法第一修正案，昒審員有對外談論其審判經驗的權利，媒體亦可

娊問並公ⶫ昒審員形成判決之意見，公眾就此亦有䌚知之權46，且此

亦有提升司法透明度之效47，味若公眾對於判決有所質疑，昒審員得

予以回應48。但隨之而來的質疑是，評議䦀⭮原則所欲維護之利益將

有受損之疑慮，亦即昒審員有被騷擾之可能，進而使評議自由度有

減損之嘆，進一步來說，倘此事為真，亦得想像此將影響後續案件

中，昒審員的參與意願。因此，若為維護昒審制的完整性及確保審

判的公正性，法院會採取相對應的保護機制，如：對參與案件者下

⮩口令、將昒審團匿名化等㍒施49。 

                                                                                                                             
（2019年）。 

44  ቓ޿մ，同註34，頁51。 
45  如ബᙡ諸༬Ԏ（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的ഗቷ員手冊即謂：「當ഗ

ቷღ解散後，應ᗗջත៩ഗቷ員ۗ名、׹ಉ意向及評議過แ中的任何討論。」

https://www.mass.gov/service-details/trial-jurors-handbook (last visited Mar. 9, 
2022). 

46  Nicole B. Casarez, Examining the Evidence: Post-Verdict Interviews and the Jury 
System, 25 HASTINGS COMM. & ENT. LAW. J. 499, 505 (2003). 

47  ೅؄如，同註41，頁363-364。 
48  同前註，頁368。 
49  U.S. Court of Appeals case: United States v. Brown, 250 F.3d 907, 912 (5th Cir. 

2001); Leonardo Mangat, A Jury of Your [Redacted]: The Rise and Implications of 
Anonymous Juries, 103 CORNELL LAW. REV. 1621, 1630-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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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事人得否針對評議內容上訴」之爭議，涉及到伶國無

⻰≦規則（No-impeachment rule）之演變。所謂無⻰≦規則，係指有

關昒審員審議之證娆，不能用以質疑判決之有效性，縱使昒審員⭋

稱有嚴重之權力㾓用、或種㕷㬏視之情形亦同50，此係在維持判決的

終局性，及昒審團審議之䦀⭮原則，並就已成立之判決，確保昒審

員於審議中所發表的意見不再受質疑51。規則的演變上，有論者以下

案例作為觀察對象：劙國法院Vaise v. Delaval案52、伶國聯恎最高法

院United States v. Reid案53、因刦⤏䒎ⶆ最高法院Wright v. Illinois & 
Mississippi Telegraph Co.案 54而生之 Iowa規則、聯恎方法（ federal 

                                                      
50  Natalie A. Spiess, Peña-Rodriguez v. Colorado: A Critical, but Incomplete, Step in 

the Never-Ending War of Racial Bias, 95 DENV. LAW. REV. 809, 812 (2018). 
51  Peña-Rodriguez, 137 S. Ct. at 861. 
52  Vaise v. Delaval, 1 T.R. 11, 99 Eng. Rep. 944 (K.B. 1785). 本案තҰ最初之無ኆ

ຜ之情事，仍不ݢ規則，認為在判決成立後，ᖃ使ഗቷ員有權利ᕀ用或種ఊڛ

得以ഗቷ員證詞ࢅᏽ判決的有效性，ᇐ法院認為ഗቷ員所ୈ出關於其他ഗቷ員

之證詞並不可Ꭼ。Spiess, supra note 50, at 812-13. 
53  U.S. Supreme Court case: United States v. Reid, 53 U.S. 361, 361-66 (1851). 該案

被֙Thomas ReidڷEdward Clements被共同指控謀మ罪，有ތ議者在於，被֙

Reid以兩位ഗቷ員自᜹性地ࡇᇱ為基礎，認為有ഗቷ員於評議໦段，Ꭷ᠞到關

於本案證ᐃ的ൢા。惟最ತ法院否定Reid之௿ᔼ請求，ᇐᎧ᠞ൢા的ഗቷ員ࣱ

發ᇱ其對判決的判斷未受ൢા影響，惟該案仍認為，在違反最顯然的正義原則

（the plainest principles of justice），޻認被֙的௿ᔼ請求是可能的。 
54  Wright v. Illinois and Mississippi Tel. Co., 20 Iowa 195, 210-13 (1866). 該案原֙

為ඁϾ଻的主人，在進࠲的路ഊ中，଻被௬ဣ在地上的Ⴋጣៈ՞，進而造成後

續人、଻的損害，故଻主人向Ⴋൢ所有人請求損害፫ᓻ，最ತ଻主人ഽ訴。惟

判決後Ⴋൢ所有人出Ұഗቷ員ࡇᇱ書，表明ഗቷ員在認定損害፫ᓻߜ᚞時出現

不當行為，而法院޻認此主張並ᄤ᎛原判決，其中重要者在其判斷ྥ則。法院

認為若ഗቷ員ࡇᇱ書所指涉者非判決本身，如：ഗቷ員與當事人有不當接ញ、

ഗቷ員᠙到證人或其他人ፙ論案情、判決以遊ᔛ、抽ᡆ等不當方式決定等，法

院應޻認ࡇᇱ書所指涉者，並ᄤ᎛原判決；若ഗቷ員ࡇᇱ書所指涉者Ν判決本

身，如：證人陳述、ഗቷ員ᇲ解法院指Ұ等，法院不應接受該ࡇ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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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55、伶國聯恎最高法院McDonald v. Pless案56，以及聯恎證

據規則第606(b)條57，認為伶國實務就無⻰≦規則䘮處於變動的狀 

態58，直至伶國聯恎最高法院Peña-Rodriguez一案，此規則有了較重

大的改變。該案被告被兩位曺少年⤛子指控性侵，後為檢察官以非

法的性接妠（unlawful sexual contact）及性侵害罪名起訴，昒審團裁

定非法的性接妠有罪，惟就性侵害的指控未能達成達成決議。與此

處討論較有關連處，係在昒審團解散後，被告律ⷓ向昒審團討論案

情，其中有昒審員透㺷，另一昒審員對被告⬀有種㕷㬏視，味該位

昒審員曾向其他昒審員說道：「據他曾為執法員的經驗，⡐大⒍人

相信他們可以對⤛人做出他們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據其經驗，

當⡐大⒍人涉⩴侵犯⤛人，十位中有九位是有罪的」，且此㬏視似

使其認為，證明被告不在場的證人陳述欠缺可信度59。基此，爭議即

在於，法院應持續㑩護無⻰≦規則，或認為該規則在此㬏視情狀發

生時應有所徨讓？ 

承接上述，相關討論在Kennedy大法官主筆的判決中，其認為種

㕷㬏視對「司法判決所建構之信賴」造成系統性的傷害，並以伶國

                                                      
55  ഗቷ員只能就「與ቷ議แ序無關之事實」作證。Spiess, supra note 50, at 814. 
56  McDonald v. Pless, 238 U.S. 264, 265-69 (1915). 本案原֙向被֙請求4,000छϯ

的法律݈務າ用，最ತഗቷღ認定被֙應給п2,916छϯ，即一有利於原֙之

判決。惟被֙於判決後，以ഗቷ員證詞為論ᐃ，主張ഗቷღ於認定ߜ᚞時有所

議。最ತ法院否定被֙之主張，ᇐ本案並無୑ᚔ一般規則，並認為在重大案ތ

件中，需違反最顯然的正義原則，法院ۖ接受ഗቷ員證詞。 
57  除「與本案無關之୑見ၥ訊影響ഗቷ員」、「外在影響介入ഗቷღ」、「在判

決表格上ᒯ入判決時出ᒿ」之情形，ഗቷ員之證詞不得用以質疑判決之有效成

立。FED. R. EVID. 606(b). 
58  關於छ國法就無ኆڛ規則之ᅋ變，詳細討論參見Spiess, supra note 50, at 812-

17. 
59 

 Peña-Rodriguez, 137 S. Ct. at 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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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六條修正案（即被告有受公正昒審團審判之權利）作為論

據，認為於昒審員明確指出有其他昒審員係基於種㕷㬏視將被告定

罪時，無⻰≦規則應予以徨讓，且法院得審酌相關證據60。然此對無

⻰ ≦ 規 則 所 ∝ 設 之 例 外 ， 亦 遭 受 質 疑 ， 其 中 Alito 大 法 官 主 筆 、

Thomas大法官加入之不同意見書便指出，此例外將破壞昒審員討論

之充分性61，且開放當事人再行爭執一事，將使昒審員有受當事人騷

擾之疑慮，進而使昒審員參與意願降低。再者，此亦破壞判決的終

局性，某程度上⁛怆出「縱使昒審員有㬏視之問題，亦無須於審判

中立即解決」之訊〗62。 

三、我國國民法ۢ制度的處ც 

緊接著，本文將於此部分，以前揭評議䦀⭮所欲維護之利益及

相關爭議為基礎，進一步確立較適於我國制度之立場。首先，就

「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內容」之爭議，問題在於「評

議內容是否應開放予大眾知悉？」就此而言，本文採取與日本法相

同的否定立場，並從以下兩點說明理由：首要者，我們難以回應伶

國法在開放原則下所面臨到的批評，味開放公眾談論國民法官於評

議時所發表之意見，將直接衝擊評議䦀⭮原則所要維護之利益，其

中亦涉及國民法官之人身安全、晙私等，將使我們難以說明，為何

在上開利益與言論自由間，後者較應受到保障，且如先前所述，倘

                                                      
60  需၄ш說明者，法院針對「無ኆڛ規則應予ଝᡱ」亦設有ߞᘤ。ҧِ之，其認

為ഗቷ員之證詞需表明，案件中出現的種ఊݢຜΝ有ݢຜ之ഗቷ員׹ಉ進而形

成判決之重要因શ，如此一來，ۖ得證立本案的評議及判決之公正性受到嚴重

質疑。具體判斷上，法院得參ପ發ِ內ৠ、時ᐠ、該證詞的可Ꭼแ度。Id. at 
869. 

61  Id. at 874-75. 
62  Id. at 8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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䦀⭮原則受到動搖，亦可能間接地影響到國民法官的參與意願，此

對於∃開始運作國民法官制度的我國尤其不利。另外，採取伶國法

立場之優點──「言論自由之維護」及「藉昒審員與公眾討論，提

升司法透明度」，縱使採取守⭮義務，有論者認為亦得以協同意見

書、不同意見書之形式，予國民法官表達意見，䶑和守⭮義務對其

言論自由之限制63，與此同時，將意見書予公眾公評，亦有維護司法

透明度之效。 

承上，本文認為意見書㍒施可能得作為評議䦀⭮與國民法官言

論自由間調和機制，惟實行上仍需注意兩點：第一，此㍒施應以國

民法官匿名化為前提，味國民法官法第85條第2項、第3項，當事人

得教奥評議意見，惟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仍須予以保⭮，故意見書

的公開若未匿名化，等同䈜妠前揭規範，並損及該規範所欲維護評

議自由度之利益。第二，意見書之實行應以國民法官自願為前提，

味將評議內容開放予公眾知悉將直接衝擊評議䦀⭮原則所欲維護之

利益已如前述，若強制揭露國民法官意見，無異於將評議內容開放

予公眾知悉。再者，以國民法官自願為前提較無䈜妠評議䦀⭮之制

度意旨，味在僅有職業法官承審案件中，法院組織法第106條亦有評

議䦀⭮之規定，惟論者認為當法官自認其意見可受公評，自得放棄

評議䦀⭮之保護64。本此論理，評議䦀⭮於國民法官制度中，在確保

國民法官能不受干擾，充分自由地討論已如前述，故當國民法官自

願公開其意見，自不應仍以「確保該國民法官不受干擾」為由限制

其表態，且以國民法官自願為前提始公開意見書，後續國民法官仍

可期待其在評議中的表意，原則上仍受評議䦀⭮保護，亦無損及其

                                                      
63  ೅؄如，同註41，頁369。 
64  дߜ壽、ᚭ׉Ꮠ，法ۢ的異議與民主可問責性，政大法學評論，119期，頁37-

38（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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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案件評議自由度的疑慮。 

須補充說明者，此制度之實行實容認國民法官藉由意見書透㺷

評議內容，有䈜妠評議䦀⭮規範之疑慮，故若欲採之，可能有修法

之必要。具體來說，若案件有意見書的公開，評議䦀⭮之範䔯不應

及於已公開的意見，而其埵生的負面效應為「國民法官自願」此一

要件正當化。惟在此前提下，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仍需守⭮應屬當

然，味可以想見的是，若國民法官的資料受揭露，使大眾得以知悉

「特定法官為特定意見」，相較於去識別化下之意見公開，應更進

一步損及評議自由度；再者，若案件無意見書的公開，為維護評議

自由度，評議中的意見交流仍有受保⭮之必要。換言之，意見書公

開的有無將影響國民法官守⭮義務具體內涵，故若實行之，應由職

業法官於審判後明確告知國民法官相關義務。 

緊接著，本文在採取日本法之立場下，仍須就其所受之質疑予

以回應。首先，針對䦀⭮原則妨礙「國民法官藉由分享審判經驗，

減䶑其他國民在參審時可能之疑慮」一事，可分為兩個層次回應。

首要者乃「守⭮義務」影響「國民法官分享審判經驗」之情事，於

我國不一定會發生。味日本之所以有此現象，依論者觀察，係因裁

判員對於守⭮義務範圍之解讀已如前述，惟本文認為針對「曾經參

與審判之國民與社會如何解讀守⭮義務」一事，可能因國情不同而

有所差異，就此而言，縱使我國守⭮義務係參照日本裁判員法而制

定65，亦不得推論在類似守⭮義務規範下，我國國民將與日本國民有

                                                      
65  此由立法理由即可ޣொ。參國民法ۢ法第85條第1項立法理由࿽ᓃ：「評議ફ

஝為擔保所有參與評議者於討論時自由表意不受外界干涉之重要ᐠ制，為使參

與評議之國民法ۢ與法ۢ得於評議時ᄱ所భِ，並維護其人身安全，ࣗ參考日

本ຘ判員法第Μ̈條之規定，明定國民法ۢ及法ۢ就ತ׋評議時所為之個別意

見陳述、意見分Ҁ情形、評議之經過，應ತ生嚴Ԉ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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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解讀，進而產生⿗於分享審判經驗之現象；再者，縱使我國

在國民法官制度施行後，產生前揭情境，我國於現階段亦無「藉由

國民法官分享審判經驗，減䶑其他國民在參審時可能之疑慮」之迫

切需求。申言之，日本之所以有此批評，是因為從統計數據觀察，

有高達約83%的國民在審判前持㴰極態度，卻有約96%的國民在審判

後表示，參與審判是一個很⤥的經驗66，而此事實將使「國民法官向

其他國民分享審判經驗」之重要性提升。反觀我國，依司法院委妿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2017年所作的民調，針對「國民參與

審判意願」之命題，依電娙姒問者，約47%民眾表示願意；依網路調

查者，約76%的人表示願意，且若有相關配⣿㍒施，如：公`、㕭屣

報愔、晙匿參與者⥻名等，表示願意的比率將提升67。因此相較於日

本，我國較無藉由國民法官向其他國民分享審判經驗，進而提升國

民參與意願之迫切需求。另外，就䦀⭮原則所受「評議湹䭙」之質

疑，關鍵應在於我們如何確保國民法官之公正性。就否定立場而

言，其受此質疑的原因在於，其將∅⤒公眾䚋䜋之可能，惟本文認

為在䚋䜋機制的探求上，仍須考量評議䦀⭮所欲維護之相對利益，

換言之，我們應該尋求對於評議䦀⭮原則侵害最小之䚋䜋機制，在

此認知下，若我們以公開對象之角度切入，即向「公眾」或「當事

人」公開，直接衝擊評議䦀⭮之前者即非首要選㑯。綜合上述，就

「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內容」之爭議，本文認為我國

                                                      
66  四৞ం๿，陳ၼ財ឍ，同註43，頁53。 
67  ѧ法院委ଊ國立政治大學ᒵ舉研究中心辦理「Ⴋၗ೤問」與「ᆩ路調ࢥ」民意

調ࢥ結果ൢ֙摘要，https://social.judicial.gov.tw/LayJudgeAttach/02C0/%E6%94 
%BF%E5%A4%A7%E9%81%B8%E7%A0%94%E4%B8%AD%E5%BF%83%E6
%B0%91%E6%84%8F%E8%AA%BF%E6%9F%A5%E6%91%98%E8%A6%812 

 0180509.pdf，頁9-10（最後瀏覽日：20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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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取否定立場較Ἓ68，縱然於立法論層次上建議採取意見書㍒施，

惟此仍以否定「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內容」為原則，

僅在「有國民法官自願公開意見」此一例外，始略放寬其守⭮義

務。 

就「當事人得否針對評議內容上訴」之爭議，本文於先前已介

䳡伶國之無⻰≦規則就此爭議所採取之立場，而此爭議可對應至我

國國民法官法第89條：「國民法官不具國民法官法第12條第1項之資

格、或有第13條、第14條之情形不得作為上訴理由」，味在反面解

釋下，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所對應到同法第15條第9款的情形，即可

作為上訴理由69。換言之，若國民法官於評議中，有㬏視性言論的出

現，當事人理應得以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為由上訴。惟在現行法

所採取之䦀⭮原則下，當事人探知評議內容之徼徑僅∑下國民法官

法第85條第2項，即教奥評議意見之權利，但問題在於，此權利之實

質內涵並不明確。因此，在我國法現況下，要回應此爭議，本文認

為可分為三個階段討論，首先是「在評議䦀⭮原則下，是否可讓當

事人䌚知評議內容？」若肯認之，下一個問題即「當事人如何䌚知

評議內容？」確立後始得進一步地探討「針對評議中國民法官之㬏

視性言論，以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作為上訴理由之具體態樣為

                                                      
68  需၄ш說明者，঑於第一層次之提問採取छ國法之立場，仍須७ᖝ第二層次的

問題，即「向公眾໠ܹ後，應如何兼៫評議ફ஝維護之利益？」此Ν另一難題

的原因在於，向公眾໠ܹ對於ફ஝原則之侵害แ度，因各國社會文化之不同而

有所差異。就此而ِ，其隨時變動之特性將使我ঈ難以ඡණ，進而ॏ定相關଩

ৈ௩施之適用標ྥ，࢚แ度上此事亦得解釋，ᖃ使我國於第一層次之提問採取

छ國法立場，於第二層次仍不得ഃ適用छ國法之ࡌο令、ഗቷღୡ名化等௩

施，而有「應如何兼៫評議ફ஝維護之利益？」之難題。 
69  ֔ᰳࣟ，國民法ۢ心證形成與൬體Ⴑ斷效應之關ᖒ與௿ᔼ探討，政治大學法律

ऋሬ整合研究所，頁149（2019年）；陳࿅仁，छ國法ۢ如何ቷࢥഗቷღ之有

罪判決，ຘ判時ൢ，116期，頁73-74（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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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此外，若在第一命題採取否定立場，則必須進一步地思考，

是否得以相關㍒施促使制度內之法官相互䚋䜋，進而避免㬏視問題

發生。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將⽒此傰絡，於下一部分尋求可能的解

決方案。 

肆、可能的解決方案 

承接上一部分的討論，首先須探討者係「在評議䦀⭮原則下，

是否可讓當事人䌚知評議內容？」就此而言，涉及到國民法官法第

85條第2項之內涵，本文認為可能的解釋方式有兩者：首先就法條文

義上，既然立法者予當事人教奥評議意見，可見立法者就上開提

問，已明確採取肯定立場。然就實質面觀之，評議意見在實務上礙

於時間、人力等因素，可能嫡姀載結論，且參酌國民法官法有關集

中審理之立法70，我們亦無法期待職業法官得在符合集中審理之要求

下，將每位國民法官發表之意見姀載娛盡，綜合以上可能的實際情

況，自無法從當事人有教奥評議意見之權，進而推論立法者已允許

當事人䌚知評議內容。基此，本文將以上開兩種可能的解釋方式作

為基礎，在各自傰絡下探究可能的解決方案。 

首先，係以「基於國民法官法第85條第2項之文義解釋，而認為

當事人得䌚知評議內容者」為出發點，接下來的問題是，當事人如

何䌚知評議內容？針對此提問，本文欲從「於原審䳂立即⻴補有㬏

視之國民法官所造成之䏽䕝」、「加強當事人事後㓹㾇」之角度探

究可能的機制，須先說明者，在機制的探求上，䘮以國民法官匿名

化為前提，味依照國民法官法第85條第2項、第3項，國民法官之個

人資料䘮須保⭮已如前述。 

                                                      
70  針對評議แ序，國民法ۢ法第81條、第84條ࣱ可見本法採集中ቷ理之意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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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者，針對「於原審䳂立即⻴補䏽䕝」之機制，本文認為

「予當事人現場修倥變聲處理後之評議，並岎予當事人異議權」是

可能的作法，此係⤈基於國民法官法第82條第6項、第7項，國民法

官有陳述意見之義務，而當事人便可從國民法官陳述意見的過程，

䩢探國民法官是否帶有㬏視。如此一來，當國民法官於評議程序發

表㬏視性言論，當事人得依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第35條第1項

第1款，將 有㬏視 的 國民法 官 解任， 進 而依第37條由備 位 法官怆  

補71。 

惟此作法會面臨到的質疑在於，倘當事人於評議進行中異議，

使國民法官因此被解任，是否將影響國民法官發表意見之意願，進

而䈜妠評議程序應充分討論之意旨？又關於解任效果，是否加㶙職

業法官的權威效應？就此質疑，本文認為應就異議範圍著手，並參

考先前提及之Peña-Rodriguez案就無⻰≦規則所∝設之例外，將範圍

限縮至種㕷㬏視之情事。之所以如此，係因國民法官在評議時之自

由度，乃䦀⭮原則所欲維護之利益，故在具體㍒施的探求上，勢必

得顧及之。進一步來說，若我們將異議範圍限縮至明確的種㕷㬏

視，縱使當事人於評議中異議，職業法官得彭速地做出判斷，評議

                                                      
71  需၄ш說明者，此應對௩施亦可能७ᖝ到「備位國民法ۢ在ሎ၄後，未如其他

國民法ۢ了解本案，進而影響被֙權利」之質疑。ҧِ之，在我國制度下，國

民法ۢ在ቷ判一໠ۖ߯ޣொ自Ϗ是備位國民法ۢ，雖然在ቷ判期日中，備位國

民法ۢ的權利與其他國民法ۢ並無不同（參國民法ۢ法第66條、第69條、第73
條），但依國民法ۢ法第82條第8項，備位者在評議時並ؠ有表達意見的權

利，而此可能影響其ቷ判中的專注แ度，以至於在แ序最ґᆒ的評議แ序ሎ၄

後，對案情的了解แ度與其他國民法ۢ有所ဣ差。惟本文認為得參ྱᗺ國的作

法以ᗗջ此問題，有別於我國一໠ۖ߯ጂ立國民法ۢ、備位國民法ۢ為何人，

ᗺ國對此保஝，ޢ至評議時ۖ予以තҰ，如此一來，߯使ؐ位國民法ۢ同等專

注於ቷ判，上໠質疑即獲得回應。參Ўղಈ，ᗺ國ഗቷ制度考察ൢ֙，全國律

ৱ，10期，頁18（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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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之進行不至於因異議而中斷過久，此將使異議對評議之影響降

至最低。具體而論，若當事人異議失㓿，對於國民法官而言，䘮得

自我肯認其於評議中的言論是可被接受的，在此前提下，評議自由

度應無受損之嘆；若當事人異議成功，使國民法官受到解任，惟在

「明確的種㕷㬏視」此一標準下，其他國民法官亦得清楚地了解應

避免之範圍，如此一來，發表㬏視言論之國民法官被解任一事，亦

不至於對其他國民法官造成影響，此亦有提醒國民法官「不得單以

種㕷作為論斷因素」之效果72，且在國民法官䘮有「種㕷㬏視不應㺚

入評議」的共識下，當其明確認知到，該國民法官係因在評議中

「單以種㕷作為論斷因素」而受解任，亦不至於加㶙職業法官的權

威效應73。是故，本文認為「予當事人現場修倥變聲處理後之評議，

                                                      
72  此限縮異議範圍之手段將७ᖝ到的另一個質疑是：現實生ࣀ中，ݢຜ態樣不限

於種ఊ因શ，另如：໦઻、性別、職ཾ等因શ，亦可能有ݢຜ的情狀，更甚

者，造成不公正ቷ判的因શ亦非全然為ݢຜ，如：國民法ۢ有類似本案情࿽的

被害經ᡛ，亦可能動཮ቷ判的公正性，故問題在於，在以上情況ࣱ可能影響公

平ቷ判原則的前提下，異議範圍之設定是否過બ，而使被֙仍有「在公平ቷ判

原則ᎏ到破壞，仍求助無ߞ」之情況？就此「對被֙保護不ٗ」之質疑，本文

認為ጂ實可能有擴張異議範圍之需求，惟如前所述，可異議理由之界定應明ጂ

至職ཾ法ۢ得立即判斷之แ度，ۖ得將௩施對評議แ序造成的影響६至最低。

Ӕ者，可異議理由之界定亦須為國民法ۢ理解；反之，國民法ۢ將無法明ጂޣ

ொ঺ِٲ論Ν需要ᗗջ者，此將損及評議แ序中的討論自由度。故在擴張異議

範圍的手段上，為៫及評議ફ஝維護之利益，必須「明ጂ化」и「類型化」，

惟此仍有待實務ᙤ由案例ಣ積，亦須考໔職ཾ法ۢ、國民對於各ݢຜ的理解แ

度，ۖ得進一步ጂ立另一型態之ݢຜ。就此而ِ，छ國法上有論者認為得以憲

法上涉及「༼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的態樣，作為無ኆڛ規則例外

的擴張界ጣ，應值參考。Jason Koffler, Laboratories of Equal Justice: What State 
Experience Portends for Expansion of The Pena-Rodriguez Exception Beyond Race, 
118 COLUM. LAW. REV. 1801, 1854 (2018). 

73  另有論者認為，我國國民法ۢ制度中，職ཾ法ۢ的權威效應可能൨基於「高度

的法律專ཾ性」。故在「對種ఊݢຜ之認ޣ」與「高度的法律專ཾ性」ၶ無關

ᖒ的前提下，亦難認將「有種ఊݢຜ的國民法ۢ」解任，有加深職ཾ法ۢ權威

效應的疑慮。ቓ޿մ，論國民法ۢ法之໔刑評議──以「權威效應」與「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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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岎予當事人異議權」係可行的作法。制度上，「當事人修倥變聲

評議之權利」於此傰絡下，為國民法官法第85條第2項所及，惟異議

程序與現行法並不相容74，若欲採納應以修法之方式為之。就實際面

而言，此作法埵生之成本，如：變枛器之設置，亦應於採納制度時

加以考量。 

另外，針對「加強當事人事後㓹㾇」之機制，本文認為得針對

評議程序製作逐⫿筆抬，味在現有的制度下，若當事人欲針對評議

程序中出現的㬏視言論㓹㾇，依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須有「具

體事證」足認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嘆，然而，當事人䌚知評議內

容的管道僅有評議意見之教奥，或國民法官之證娆，就前者而言，

復有姀載不娛的疑慮已如前述，惟就後者，可能的疑慮在於，系爭

證娆是否足以保障被告㓹㾇之權利？進一步來說，其結論將連結至

筆抬㍒施可能面臨到的質疑──在當事人得執其他國民法官之證娆

提起㓹㾇之前提，採取筆抬㍒施之必要性為何？ 

承接前述，筆抬㍒施首先面臨到的質疑即：在當事人得執其他

國民法官之證娆提起㓹㾇之前提，採取筆抬㍒施之必要性為何？針

對此問題，本文將從「確保有效的上訴機制」此一維護被告權利之

理由，及實際運作面此二角度說明。首先就前者而言，在先前的討

論中，我們知悉㬏視可能使該國民法官之判斷有所偏枿，且透過評

議程序的討論過程，其意見亦可能影響其他國民法官之心證，以上

情形䘮將使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受到侵蝕，因此當㬏視出現時，

勢必得給予被告一個有效的權利㓹㾇機制。又若欲以國民法官法第

                                                                                                                             
威效應」之׻制為切入ຜ角，月旦法學雜誌，324期，頁24（2022年）。 

74  ᇐ我國對於當事人公໠評議，依國民法ۢ法第85條第2項，將公໠時點限於ቷ

判後，惟異議௩施係將公໠時點ည於ቷ判中，故與現行法並不相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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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第9款上訴，需有具體事證，就此而言，相較於其他國民法官之

證娆，㘖念具有較高證明力之筆抬，應較適於作為本款之具體事

證，進而確保被告之上訴權。申言之，依刑事訴姇法第47條75，有論

者認為「筆抬乃構成法官自由心證之外在限制」，具體而言，關於

審判期日之進行，係以筆抬為判斷基準76，相較之下，證人之證娆依

刑事訴姇法第155條第1項，其證明力仍由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再

者，證人復有「證娆不實」、「姀ㅞ䏽䕝」等情形，就後者而言，

更有「證人依想像⠓補怢⾀之姀ㅞ」，進而使證娆背離真實之可 

能77，如此將削弱證娆之證明力，惟這些情形在有審判筆抬時多能避

免。基此，便可推論「筆抬之證明力通常大於證娆之證明力」，進

而認為被告執筆抬作為事證，較能順利地提起上訴並於上訴審主張

㬏視情事。再者，就實際運作面而言，於現行評議制度並無筆抬配

⣿㍒施之情形，首要的問題乃「被告如何知悉評議程序中的㬏視情

事？」味我們無法預設當㬏視情事發生後，其他國民法官會自主性

地告知被告，故仍可能發生「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被侵害，其卻

不自知而無從㓹㾇」的情況。此外，縱使被告知悉㬏視情事並提出

                                                      
75  依國民法ۢ法第4條，本條於行國民參與ቷ判之案件亦有適用，後續之「刑事

訴೪法第155條」亦同。 
76  林鈺雄，自由心證：ઍ的࡞「自由」༝？，台灣本π法學雜誌，27期，頁27

（2001年）。就此來說，可能७ᖝ到「刑事訴೪法第47條適用範圍及於評議แ

序筆ᓃ？」之質疑，ᇐ刑事訴೪法第47條專指「ቷ判期日之訴೪แ序」，惟自

國民法ۢ法法條架構觀察，ည於第四ണ第五࿽之評議แ序Ν獨立於同ണ第四࿽

之ቷ判期日。針對此提問，本文認為其對於筆ᓃ證明力之影響甚ཌ，ᇐ筆ᓃ之

證明力係建立在其ᇧ作แ序，係由書଄ۢᇧ作並由ቷ判ߝ᛫名ጂ認（參ྱ刑事

訴೪法第44條、第46條），使法ۢ得合理߬ᒦ筆ᓃ଄ၷ之ઍ實性，故܁後實務

若就評議แ序採納筆ᓃᐠ制，並適用刑事訴೪法規範之ᇧ作แ序，其證明力理

應不因前ත法條適用範圍問題而有所෵損。 
77  дӐᝉ，證人指證之࿃౸及٩制──छ國法制之অᜢ，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28卷2期，頁232-233（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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㓹㾇，證明上僅得⁛╂其他國民法官作為證人，如此將增加國民法

官審判後之可能負擔，亦有影響國民參與審判意願之疑慮。另就法

院而言，於被告以評議中有㬏視情事為由上訴，其仍須審查一審是

否確有此情事，亦對於訴姇經㾇有所減損78，惟以上疑慮在有筆抬的

情況下應能避免。綜合上述，本文認為筆抬㍒施於現行評議䦀⭮原

則下確有必要79。 

肯認筆抬製作的必要性之後，接下來將回應此㍒施可能帶來的

影響。首先是㾓訴的疑慮，申言之，當制度給予當事人評議筆抬以

便其㓹㾇時，是否將使當事人隨意地以筆抬作為證據提起上訴？就

此問題之回應，本文仍ῇ重於Peña-Rodriguez案之作法，即將國民法

官法第15條第9款具體化，使針對評議內容上訴之事由限縮於種㕷㬏

視之情事，如此一來，縱使有㾓訴情形，上訴法院因上開明確標

準，仍可彭速地判斷上訴理由成立與否，使㾓訴不至於對上訴法院

造成過大負擔。進一步來說，若明確地向當事人⁛達，除了種㕷㬏

視之情事，評議程序中的其他事由䘮不能作為上訴理由之意旨，某

程度上亦可降低當事人㾓訴之可能，與此同時，亦可避免國民法官

因其陳述之其他䏽䕝，而須於二審作證。換言之，此制度設計未過

度增加國民法官審判後的潛在負擔，即未過於侵蝕評議自由度。 

                                                      
78  林鈺雄，刑事訴೪法下冊，10版，頁296（2020年）。 
79  得၄ш者，評議แ序之ം字筆ᓃ於實行७上仍可能受到質疑是，঑國民法ۢ未

將ད法全ዺԜ出，或於心證׽變時未提出理由，將ࠈ৵ം字筆ᓃభڞ助被֙௿

ᔼ的意義，甚至可能失ઍ。就此議題，本文認為此實務ၼ作上可能७ᖝ之難題

可能無法作為否定筆ᓃ௩施的理由，ᇐ不論有無筆ᓃ௩施，國民法ࣱۢ可能不

會將內心ད法全ዺԜ出，и制度上或ᛤ於實行७上的困難，似亦未強行要求國

民法ۢ應將內心ད法ࣱ予以表達。具體來說，無筆ᓃ௩施時，評議แ序係予國

民法ۢ與職ཾ法ۢޣொ各自「已表達」的ད法並討論，而筆ᓃ௩施係將此「已

表達」的ད法༈ሎ予當事人，予其有௿ᔼ可能。඲ِ之，筆ᓃ௩施相ၶ於無筆

ᓃ௩施，其意義係使當事人更有௿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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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實務運作上，仍可能有當事人試圖爭執評議室內的其他可能

發生之問題，如：國民法官對於法律有錯誤的理解、未客觀地以證

據為基礎進行判斷、姀ㅞ錯誤、法官過度引導等。易言之，當評議

程序開放予當事人探知，即便本文將針對評議程序之異議與㓹㾇限

於種㕷㬏視事由，當事人仍可能持續㊹㇘評議室內的可能㶟亂情

形，極端者更可能衝擊國民法官制度的正當性。針對此議題，本文

首先認為於評議程序的相關爭議㴖上㩗面之際，有經驗的程序參與

者勢必會予以因應，如：彗護人或將調整彗護策略、職業法官亦可

能改變其引導國民法官的方式，盡可能⻕平評議程序中的種種䏽

䕝。進一步論之，若此些䏽䕝已至無法解決，且嚴重損及公平法院

之程度，本文認為國民法官制度因此受推翻亦有其正當性。或謂立

法者建構國民法官制度，意␛著其認為此制度利大於⺲，但無可否

認的是，在制度∝設階段，利⺲評Ộ僅止於專家預㷔。於此傰絡

下，當制度上路後，我們自得以實際情形為基，重新檢視此制度是

否如同制度設計時之評Ộ，事實上此亦符國民法官法第104條及其立

法理由之意旨80。換言之，當評議程序的種種䏽䕝，實際上比當初預

想的嚴重許多，國民法官制度利大於⺲之意旨乃至於制度之正當性

即受動搖。 

再者，採納筆抬㍒施可能的另一個影響，即筆抬是否使評議內

容在未來有被公開的疑慮，進一步地影響評議自由度？關於這點，

實務上ⓗ一公開評議內容之事例，係為推動針對䘥刚恐怖之轉型正

義，而公開威權時期大法官在作成解釋前之評議。其中公開之基礎

                                                      
80  國民法ۢ法第104條：「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期間為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起六年；必要時，得由司法院延長或縮短之。」其立法理由亦

謂：「國民法ۢ制度仍ۣ定期檢證其利ᄒيⲆ，檢討其成效是否符合立法之Ⴑ

期，以ጂ認有無進一步ׇ๡相關଩ৈ௩施之必要，及制度上有無須調整修正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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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政治㨼案條例˫，雖謂公開，但由公開過程即可䩢見司法院

重視評議䦀⭮之態度，例如：起初司法院係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由，

㉺絕公開81，後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促請下，司法院係將法官名

⫿怖蔽後公開82，㛓者，在最終同意將原件交給㨼案局時，仍要求㨼

案局應注意「基於審判獨立原則之評議䦀⭮法益衡平」83。由此可

見，目前我國司法體制僅在極端事例始可能公開評議84，且有意識到

評議䦀⭮之重要性。在此基礎下，本文即認為筆抬在未來有被公開

的疑慮甚微，且在司法院極力維護評議䦀⭮原則之立場下，該疑慮

應不至於對評議䦀⭮造成實質上的侵害。綜合以上討論，針對「加

強當事人事後㓹㾇」之機制，本文認為我國可採納筆抬製作之㍒

施。制度層面上，於前揭「基於國民法官法第85條第2項之文義解

釋，而認為當事人得䌚知評議內容」之傰絡下，不論是「予當事人

現場修倥變聲處理後之評議，並岎予當事人異議權」、或「筆抬製

作」之㍒施，當事人䘮得探知評議內容。配⣿㍒施上，我國婚與國

民法官終身守⭮義務已如前述，故未來若開放當事人教奥針對評議

內容姀載娛盡之筆抬，為持續維護評議䦀⭮所牽涉之利益，針對彗

護人，應基於律ⷓ法第36條，認其就評議內容應守⭮，針對當事

                                                      
81  林建ס等，ۈ命釋法：大法ۢ與ᙽ型正義，頁348（2021年）。 
82  同前註，頁365。陳࢓ቆ，大法ۢ的ᙽ型正義責任，ࡦདۄ克，2020年10月2

日，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20/10/02/100202（最後瀏覽日：

2022年1月16日）；陳ო׉，大法ۢ的意見有ϧቄ見不得人的，上ൢ，2020年
10月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7230（最後瀏覽

日：2022年1月16日）。 
83  立法院第10۩第2會期ѧ法及法制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ѧ法院專題ൢ

֙ ѧ法ᐠ關ဣ實ᙽ型正義，https://misq.ly.gov.tw/MISQ/docu/MISQ3006/up 
loadFiles/2020102316/93062223210133001000.pdf（最後瀏覽日：2022年2月16
日）。 

84  同前註。ѧ法院係認為「探求ᐣ史ઍ相為ᙽ型正義ώแ之重要條件，為重要之

公共利益」，ۖ同意ڞ助提供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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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藉修法使其亦負守⭮義務。 

最後，即肯認「予當事人現場修倥變聲處理後之評議，並岎予

當事人異議權」、「針對評議程序製作逐⫿筆抬」為可能機制後，

於國民法官制度䘮無此二機制之現況下，如何採納之問題。本文認

為此命題仍有賴成本效益分析始得回應，就前項機制來說，須視

「對於被告權利之保障」、「於原審䳂解決㬏視問題所節䚩之訴姇

資源」等利益，與「變枛器設置」、「司法人員適應問題」等成本

之評Ộ；就筆抬㍒施而言，涉及對被告上訴權保障之利、筆抬製作

成本之衡量，另就被告權利保障之利仍須考量兩機制之牽連關係，

味若採納前者，將降低後者對於被告權利保障之需求程度，反之亦

然85。以上䘮有賴成本效益分析始得決定如何採納。 

接下來，係對此部分最初之提問採取否定立場者，即認為當事

人無權䌚知評議內容。在此狀況下，本文將進一步地探究可能的機

制，促使法官們相互䚋䜋，使國民法官的㬏視問題得在制度內䌚得

解決。 

首先就我國採取參審制之現況而言，評議程序係由職業法官與

國民法官共同進行，因此倘國民法官在評議中有㬏視言論出現，我

們可期待職業法官就此加以制止，並藉由討論，告知其他國民法官

㬏視言論係明確被禁止的，以盡可能避免其對公平審判原則造成影

響已如前述。而就「國民法官間的相互䚋䜋」，本文認為可參考伶

國法論者提出「昒審團指示」（jury instruction）之㍒施，申言之，

                                                      
85  若認為採納其一，將使採取他者之必要性६低，亦非ഃ行否定兼採兩ᐠ制之可

能性。具體而ِ，此時仍可能採取「異議方式」（Widerspruchs-loesung），即

「上訴所指摘之對象，以在原ቷ有異議者為限」，作為૿׷ᐠ制，進而兼採兩

ᐠ制。何ᒦ傑，訴೪ٞഀ原則之具體實፺──以德國刑事訴೪ఏ近發展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229期，頁50（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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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論者認為若國民法官知悉種㕷㬏視在審判中是不可被容⽵的，且

其可指控㬏視情事，並在指控後仍受保⭮㍒施之保護，如此一來，

將有更多國民法官願意提出此類指控86。基此，該論者提出一指令範

例如下：「ぐ有責任根據證據做出裁判，並避免偏見或㬏視影響判

斷。再者，若ぐ發現其他國民法官基於種㕷㬏視決定被告有罪與

否，ぐ有義務向法官或被告方舉報，舉報後，制度仍會確保ぐ的身

分受保⭮87」。針對此機制，可能的疑慮在於，當國民法官認知到，

倘其言論誤入㬏視之禁區，其可能受舉報時，將侵害其在評議時之

陳述自由。故本文認為在採納指令時，仍需以先前討論所提出「明

確化」、「類型化」之判Ⅾ，劃定可舉報範圍，讓國民法官們得明

確知悉受禁止之範䔯，藉此維護評議自由。 

伍、結 論 

評議䦀⭮原則向來為維護國民法官公正性的重要機制，但與此

同時，䦀⭮原則也㊃致評議湹䭙的質疑，而本文便在兩者的拉㈗之

下，試圖㈦出其中的平衡點。 

首先，本文在一開始便說明㬏視對於公平審判原則可能造成的

影響，進一步檢視我國之現行制度，發奢在選任程序無法100%發揮

作用的前提下，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仍可能進入到最終評議程序，

且在評議程序中，職業法官、國民法官亦未必得全然解決㬏視出現

的問題，於此便確立本文聚焦之議題：在公平審判原則、被告受公

平審判之權利可能因帶有㬏視的國民法官而受到侵害時，我們應固

守䦀⭮原則，或為維護公平審判之利益而有所徨讓？ 

                                                      
86  Spiess, supra note 50, at 836-37. 
87  Id. at 8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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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立問題後，本文緊接著建構評議䦀⭮原則所欲維護之利

益，即「避免國民法官於事後受外界騷擾」、「國民法官之評議自

由」，並介䳡與上開提問有所牽涉之固有爭議。就此而言，本文從

公開對象的角度切入，開展出「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得談論評議

內容」、「當事人得否針對評議內容上訴」之爭議，就前者而言，

牽涉到伶國法與日本法制度上的差異；就後者而言，涉及到伶國法

無⻰≦規則之適用。在認知到上開爭議後，本文進一步地討論，我

國就上開爭議應採取何方立場，首先針對「國民法官於審判後是否

得談論評議內容」，本文認為我們難以回應伶國法所面臨到的質

疑，而就日本法之疑慮，本文則點出我國國情與日本不同之處，論

證日本法就國民法官參與意願之疑慮，於我國法尚非迫切之問題，

另針對評議湹䭙之質疑，本文則為兼顧䦀⭮原則所欲維護之利益，

否定向大眾公開得作為回應此質疑之手段，並於後續進一步探究對

評議䣽⭮性侵害較小之機制。另外就「當事人得否針對評議內容上

訴」之爭議，本文則點出我國法之現況，並認為此問題應區分為三

個層次討論，即：一、「在評議䦀⭮原則下，是否可讓當事人䌚知

評議內容？」二、「當事人如何䌚知評議內容？」三、「針對評議

中國民法官之㬏視性言論，以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作為上訴理由

之具體態樣為何？」作為探究解決方案之討論傰絡。 

最後在解決方案的尋求，本文以上開第一命題作為出發點，討

論在肯定說、否定說的傰絡下，各自有⒒些可行之機制。就前者而

言，本文更進一步地以「於原審䳂立即⻴補有㬏視之國民法官所造

成之䏽䕝」、「加強當事人事後㓹㾇」之角度探究，分別提出「予

當事人現場修倥變聲處理後之評議，並岎予當事人異議權」、及

「筆抬製作」之㍒施；就後者而言，本文希ℨ我國能參考伶國法論

者提出「國民法官指令」之㍒施，促使國民法官間得相互䚋䜋，使

㬏視問題更可能在制度內䌚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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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Secrecy of Final Deliberation  
of the Lay Judge System in Taiwan from  

the Principle of Fair Trial 

Shou-Peng Huang *  

Abs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jury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any years, occasionally citizens bring discrimination to trial, which 
means that when society discriminates against certain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citizen judge system, citizens may bring 
discrimination to court. On the other hand, in Taiwan, when we take the 
discussion of some social issues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we can also 
notice the existence of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discrimination may enter the trial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tizen judge system, so whether the citizen judge system is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and maintain fair Judgment, for our country, which 
is about to implement a citizen judge system,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coping 
mechanisms such as “professional judges decide whether it is suitable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rials”, “selection procedures” (which is similar 
to “voir di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missal regulations that run 
through the trial procedures”, “Professional Judge Superv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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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supervision among citizen judges” in our citizen judge system, 
citizen judges with discrimination may still enter the final deliberation 
process. This leads to the question “Is the principle of secrecy in 
deliberation possible to conceal the existence of discrimination and 
infringe on a fair trial?” Specifically, this involves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secrecy of deliberation and fair trial. This 
article finally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allowing the parties to listen to 
the voice-changed deliberation on the spot and granting the parties the 
right to object”, “final deliberation transcripts” and believes that if they 
are not adopted, they can still refer to the “jury instruction” of American 
law to promote mutual supervision by citizen judge.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revious disclosure. 

KEYWORDS: Lay Participation in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Fair Trial, Final Deliberation, the Secrecy of 
Final Deliberation  

 


